
彰化縣113年度【當我們同在一起】親子戶外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本縣113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辦理。 

二、目的 

(一)開拓身心障礙學生之生活經驗，並提升其家庭親子關係。 

(二)推動融合教育，創造普通班學生與身心障礙學生互相關懷與瞭解的機會。 

(三)運用特教志工人力資源，推廣特教理念，提供身心障礙學生不同的人際互動。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溪湖鎮湖北國小。 

(二)協辦單位：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四、活動時間：訂於113年5月18日（星期六）。 

五、活動地點：苗栗縣山板樵休閒農場。 

六、參加對象 

(一) 身心障礙學生：須有1位家長或教師及1位愛心小天使全程陪同參與活動。 

(二) 接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學生：須有1位家長或教師全程陪同參與活動。 

(三) 家長、學生及相關工作人員、護理師等合計約140人。 

七、活動流程 

時 間 行 程 

07:40-08:00 

集合出發(上車地點) 

1.彰化市泰和國小側門（建國東路），7:50報到，8:00出發 

2.田中公共造產第二攤販市場(田中中正路三媽臭臭鍋對面)，7:40報到，

7:50出發 

3.員林市彰南運動中心，7:45報到，7:55出發 

4.溪湖糖廠（冰品福利社），7:45報到，7:55出發 

08:00-09:00 國道風光前往苗栗縣山板樵休閒農場 

09:00-09:20 認識農夫生活、里山環境及農場作物 



09:20-10:00 清新香草採集沖泡體驗 

10:00-10:40 騏雞蛋知識大解析 

10:40-11:20 撿雞蛋尋寶趣 

11:20-12:00 拍照時間 

12:00-13:30 午餐時間(特色餐盒+五行蔬菜湯) 

13:30-15:00 DIY時間-“石虎”吊飾彩繪 DIY 

15:00-16:00 成果分享及下午茶-有獎問答 

16:00-17:00 結束令人難忘之旅→快樂賦歸返回 

八、報名方式 

(一) 學校以未參加過本縣親子戶外活動之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為優先報名，並請學

校統一代為報名(接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學生統一向在家教育巡迴教師報名)，請協

助報名老師務必完成下面2個流程，才算報名完成： 

1. 113年4月8日(星期一) 上午8:00起至4月24日（星期三）下午5:00止，報名表請

學校電腦輸入報名資料並核章後，連同已簽名之參加學生

同意書，掃描後 email 至 tea0503@chc.edu.tw。 

2. Email 報名表與同意書後，請上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學生

及陪同老師或家長的保險基本資料。 

表單連結網址及 Q-Rcode 如下 

            https://forms.gle/J8ZykeHbj9y7SJfw6 

 

(二) 符合本計畫第六點報名條件者，依據 email 報名時間先後順序作為錄取依據(提早或

延後 email 者皆無法入取)，且每校以一組名額為限，如尚有餘額，再行遞補。 

(三) 巡迴輔導學生優先錄取5組。 

(四) 錄取結果將於113年4月27日(星期六)前公告，請錄取者之學校請於113年5月3日(星

期五)下午5:00前將參加學生家長同意書紙本送至特教中心輔導組陳淑娟老師04-

7273173#311，未於期限內送件者由備取者遞補。 

九、經費來源：由本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敘獎。 

mailto:掃描後email至tea0503@chc.edu.tw
https://forms.gle/J8ZykeHbj9y7SJfw6


十一、為能達到活動目標，本活動需於假日舉行，相關工作人員、學校帶隊教師參與本活動

准予公假登記，並給予補休1日。依據「彰化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員工加班管制要點」須

於差畢之次日起二年內補休假而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補休者，不得改發加班費。 

十二、因應本活動需要，需志工協助請准予依照「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志工服務規則」辦

理，核給服務時數8小時。 



 

彰化縣113年度【當我們同在一起】親子戶外活動報名表 

*請電腦輸入報名資料 

學校名稱：                  承辦老師連絡電話：              (分機)        

身分 

(勾選類別) 
姓名 

障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用餐 

使用

輪椅 程度 

身障學生 
    □ 葷 

□ 素 

□ 是 

□ 否 
 

愛心小天使 

(必須和身障學

生同校) 

    □ 葷 

□ 素 

 

陪同人員 

□家長或監護人 

□教師 

 聯絡手機

(必) 
  □ 葷 

□ 素 
 

 

請選擇欲搭乘專車的地點     

□彰化市泰和國小側門（建國東路）   

□員林市彰南運動中心   

□溪湖糖廠（冰品福利社） 

□田中公共造產第二攤販市場(田中中正路三媽臭臭鍋對面)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報名方式】學校以未參加過本縣親子戶外活動之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為優先報名，並

請學校統一代為報名(接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學生統一向在家教育巡迴教師報

名)，請協助報名老師務必完成下面2個流程，才算報名完成： 

113年4月8日(星期一) 上午8:00起至4月24日（星期三）下午5:00止， 

1. 報名表請學校電腦輸入報名資料並核章後，連同已簽名之參加學生同意書，掃

描後 email 至 tea0503@chc.edu.tw，正本請郵寄至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輔導

組。 

2. Email 報名表與同意書後，請上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學生及

陪同老師或家長的保險基本資料。 

表單連結網址及 Q-Rcode 如下 

             https://forms.gle/J8ZykeHbj9y7SJf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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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13年度【當我們同在一起】親子戶外活動報名表 

接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之身心障礙學生報名表 

*請電腦輸入報名資料 

學校名稱：                   承辦老師連絡電話：              (分機)        

身分 

(勾選類別) 
姓名 

障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用餐 

使用

輪椅 程度 

身障學生 
    □ 葷 

□ 素 

□ 是 

□ 否 
 

陪同人員 

□家長或監護人 

□教師 

 聯絡手機

(必) 
  □ 葷 

□ 素 
 

 

請選擇交通方式 

□彰化市泰和國小側門（建國東路）   

□員林市彰南運動中心   

□溪湖糖廠（冰品福利社） 

□田中公共造產第二攤販市場(田中中正路三媽臭臭鍋對面)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報名方式】學校以未參加過本縣親子戶外活動之身心障礙學生與普通學生為優先報名，並

請學校統一代為報名(接受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學生統一向在家教育巡迴教師報

名)，請協助報名老師務必完成下面2個流程，才算報名完成： 

113年4月8日(星期一) 上午8:00起至4月24日（星期三）下午5:00止， 

1. 報名表請學校電腦輸入報名資料並核章後，連同已簽名之參加學生同意書，掃

描後 email 至 tea0503@chc.edu.tw，正本請郵寄至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輔導

組。 

2. Email 報名表與同意書後，請上 google 表單填寫報名學生及陪同老師或家長的

保險基本資料。 

表單連結網址及 Q-Rcode 如下 

            https://forms.gle/J8ZykeHbj9y7SJfw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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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13年度【當我們同在一起】 

親子戶外活動同意書 
 

    玆同意貴子弟(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  參加彰化縣113年度【當我們同在一起】親子戶外活動，

活動過程中願意接受帶隊老師指導且遵守該活動之規定。相關資料僅同意於此

次活動中使用。 

1. 身分別：□身障學生，□愛心小天使 

2. 此次陪同老師或家長或監護人： 

姓名：                關係：              手機：                  

3. 緊急聯絡人：                     關係：               

      電話：                      (室內電話) 

                                  (手機) 

4. 承辦業務老師連絡電話：                          (分機)           

此致 

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身分證字號：                (學生保險需要) 

 

承辦                  輔導主任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日  


